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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研究  

論設計比賽主辦單位 
以參賽簡章取得參賽作品 
著作權之有效性 

陳秉訓* 

壹、前 言 

設計產業已成為重點產業，故相關的著作權法議題有研究之必要1。其中一項值

得關注的議題為著作權歸屬。常看到設計比賽的主辦單位會在參賽簡章或規則中，

規定參賽者之參賽行為視為其願意將作品的著作權移轉給主辦單位。例如，在

「2013臺北科技大學『菸害防制』宣導設計競賽暨網路票選活動」中，其簡章內注

意事項第二點：「得獎作品之著作財產權及各項權利均歸屬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有

權使用或再製參賽作品，進行各項非營利性質之宣傳推廣」；在該活動中，主辦單

位為「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學務處衛生保健組」。另在「2013年統一麵經典設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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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科技管理與智慧財產研究所助理教授。本文改寫自研討會口頭報告內容，「設計比

賽主辦單位能以參賽簡章擁有參展作品之著作權嗎？」，2013第六屆商務科技與管理研討

會：文創業的科技化與商務化，致理技術學院商務科技管理系主辦，2013年5月31日，新北

市。筆者感謝會議中與會者的提問和建議。
 

1 參閱陳秉訓，論設計產業的智慧財產權爭議問題與其他商業風險：深度訪談後的觀察心得，

中律會訊雜誌，2012年3月，14卷5、6期，3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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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中，其簡章內競賽注意事項有下列幾點規定： 

「(六) 參賽作品之圖片，主辦單位有權依行銷宣傳推廣之目的，進行公開

播送、公開傳播、重製、出版或相關活動中為公開發表等利用行

為，且使用方式及次數均不受限，均不另給酬，參賽者並不得對主

（承）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十一) 得獎作品將依實際情況進行調整、製作，主辦單位有權對其作品進

行修改、調整之權利，參賽者並不得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十二) 得獎者需簽署智慧財產權歸屬同意書，同意自公布得獎日起，該作

品之智慧財產權無條件讓與主辦單位，主辦單位擁有無償重製及公

開發行，且必要時對作品具修改之相關權利，不需另支付日後使用

酬勞或權利金。作者並不得對主（承）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該競賽的主辦單位為「統一麵」。根據簡章，在報名時，參賽者必須繳交「比

賽同意書暨智慧財產歸屬同意書」。 

臺北科大和統一麵等案例是設計競賽簡章中關於智慧財產權歸屬議題的二種類

型。前者於參賽簡章中直接規定權利歸屬或權利行使，而後者則要求參賽者簽約以

移轉智慧財產權。但是這類規定是否具有法律效力或其效力的完整性等不無疑問。

這是本文想回答的問題。 

以下，本文從我國著作權法和民法的規範來檢視該些權利移轉規定之合法性或

法律缺陷。首先，本文分析參賽作品之著作權歸屬議題，再透過民法規定來檢驗權

利移轉之法律效果。文中會搭配智慧財產法院的判決而交互論證，因為智慧財產權

法院為當今處理智財議題之專業法院，該法院之意見具有指標性的規範效果。最

後，本文從保護創作人的觀點，討論這類規定的合理性，並建議一些作法以達成創

作人和主辦單位之間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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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著作權之誕生與其歸屬 

一、著作權之誕生 

著作權法的目的在於保護創作人的權益以刺激文化創意而讓一國文化得以發

展2。著作權法給予二類權利：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3。著作人格權包括公開發

表權、姓名表示權及同一性保持權4。公開發表權即著作權法第15條第1項，其規

定：「著作人就其著作享有公開發表之權利」。姓名表示權為著作權法第16條第1

項之規定：「著作人於著作之原件或其重製物上或於著作公開發表時，有表示其本

名、別名或不具名之權利。著作人就其著作所生之衍生著作，亦有相同之權利」。

同一性保持權指著作權法第17條，其規定：「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

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損害其名譽之權利」。 

至於著作財產權，其類型較多元5。因為設計可歸類之著作種類為美術著作、攝

影著作、圖形著作、和建築著作等6，與設計有關的著作財產權包括重製權、改作

權、編輯權、散布權、公開傳輸權、和公開展示權7。重製權指禁止他人複製其著作

之權利8。改作權指以原著作為基礎而改編為另一不同的著作之權利9。編輯成編輯

                                                        
2 羅明通，著作權法論（I），2009年，5頁。 
3 同前註，104-105頁。 
4 羅明通，註2書，104頁。另回復名譽之請求權可伴隨著作人格權議題而發生。（參閱智慧財

產法院101年度民著訴字第33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三)、1」：「又不法侵害他

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

者，被害人雖非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

名譽之適當處分，民法第195條第1項亦有明文」。） 
5 趙晉枚、蔡坤財、周慧芳、謝銘洋、張凱娜，智慧財產權入門，2003年，166頁。 
6 「著作權法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著作內容例示」（下稱「著作內容例示」）第2條第4項（美術

著作：包括繪畫、版畫、漫畫、連環圖（卡通）、素描、法書（書法）、字型繪畫、雕塑、

（美術工藝品及其他之美術著作）、第5項（攝影著作：包括照片、幻燈片及其他以攝影之

製作方法所創作之著作）、第6項（圖形著作：包括地圖、圖表、科技或工程設計圖及其他

之圖形著作）、第9項（建築著作：包括建築設計圖、建築模型、建築物及其他之建築著

作）。 
7 趙晉枚等人，註5書，166頁。 
8 章忠信，著作權法逐條釋義，2014年，72-7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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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之權指把不同著作彙編成一件著作之權利10。散布權指將其著作的所有權或持

有權移轉給其他人之權利11。公開傳輸權。最後，公開展示權指將其未發表之著作

於公共場所給他人觀賞12。 

著作權由著作而產生，但該著作必須是具有「原創性」之創作13。「原創性」

由二個要件所構成：「原始性」及「創作性」14。根據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著上

易字第3號民事判決：「『原始性』係指獨立創作，亦即著作人為創作時，並未抄

襲他人著作，獨立完成創作。『創作性』則指創作至少具有少量創意，且足以表現

作者之個性」15。其次，根據同判決，原創性不要求著作與他人著作完全不同，而

「創作至少具有少量創意，且足以表現作者之個性」即可16。只要該著作是獨立完

成且未抄襲，則儘管和他人著作雷同或相似，其亦受到著作權法之保護17。 

另關於取得著作權法保護之時間點，該判決表示：「著作權法係採創作保護主

義，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同法第10條前段參照），著作權之取得，

不以登記或註冊完成為必要，登記或註冊亦不具有推定之效果」18。因此，當參賽

者於投稿前完成參賽作品時，該參賽者取得其作品的著作權。 

至於如何證明著作人身分，雖著作權人有舉證責任，但該判決認為著作權法第

13條：「賦予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之推定效果」19。第13條有兩項，第1項為：

「在著作之原件或其已發行之重製物上，或將著作公開發表時，以通常之方法表示

著作人之本名或眾所周知之別名者，推定為該著作之著作人」；而第2項則規定著

作權人的推定方式比照著作人。因此，該判決認為：「是倘在著作之原件或其已發

                                                                                                                                                        
9 同前註，83頁。 
10 同前註，83頁。 
11 同前註，83-84頁。 
12 同前註，82-83頁。 
13 同前註，29頁。 
14 同前註，29頁。 
15 智慧財產法院101年度民著上易字第3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一)、1」。 
16 同前註。 
17 同前註。 
18 註15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一)、2」。 
19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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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重製物上印有著作人之本名或眾所周知之別名者，即推定其為著作人，與之發

生爭議之相對人欲為與該等表示內容不同之主張時，自應負舉證責任」20。在設計

比賽的情境下，參賽者繳交作品時如果在作品上面標示姓名或在參賽文件內表示自

己是參賽者或創作者，則該作品的著作人或著作權人應推定為參賽者。 

二、著作權之歸屬 

著作權基本上是屬於著作人，即作者或創作者21。不過，著作權法規定在二種

型態下，完成的著作其著作權不必然屬於著作人，但這些狀況都不是用於設計比賽

的參賽者。 

第一類是僱傭關係下所完成的著作22。根據著作權法第11條第1項：「受僱人於

職務上完成之著作，以該受僱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僱用人為著作人者，從其

約定」。關於著作財產權歸屬，同條第2項規定：「依前項規定，以受僱人為著作

人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僱用人享有。但契約約定其著作財產權歸受僱人享有者，從

其約定」。而「職務上完成之著作」，根據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著上字第5號民

事判決：「係指受僱人基於僱傭契約之約定或基於僱用人之指示所從事之著

作」 23。在設計競賽情境下，參賽者和主辦單位沒有僱傭關係，故參賽者的作品其

著作權不會因為參加設計競賽而為主辦單位所擁有。 

第二類是出資給著作人所完成之著作24。根據著作權法第12條第1項：「出資聘

請他人完成之著作，除前條情形外，以該受聘人為著作人。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為

著作人者，從其約定」。至於著作財產權歸屬，同條第2項規定：「依前項規定，

以受聘人為著作人者，其著作財產權依契約約定歸受聘人或出資人享有。未約定著

作財產權之歸屬者，其著作財產權歸受聘人享有」。亦即，著作權法推定受聘人擁

有著作財產權。不過，如果出資人未得到財產權，則根據同條第3項：「出資人得

利用該著作」。亦即，出資人會享有利用權。 

                                                        
20 同前註。 
21 章忠信，註8書，41頁。 
22 同前註，49-51頁。 
23 智慧財產法院99年度民著上字第5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五、(二)」。 
24 章忠信，註8書，5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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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設計競賽的狀況下，參賽者和主辦單位非為出資關係。雖然主辦單位有提供

獎金，但並非只要參賽者投稿即可得到，其作品必須經過評審後才得以取得獎金。

亦即，主辦單位不是以出資來換取參賽者的作品提供。主辦單位的獎金支付是有條

件的，而主辦單位和參賽者間或許更近似買賣關係。此外，參賽者有權力決定是否

投稿，此使得雙方關係更不像出資關係，因為參賽者沒有義務交付其創作給主辦單

位。因此，儘管參賽簡章有獎金規定，也不使參賽者與主辦單位形成出資關係，因

而除非有另外的約定，主辦單位不會因此取得參賽設計的利用權或著作權。 

參、契約法與財產權之移轉 

參賽者一旦完成參賽作品後即取得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和著作財產權，而

僅著作財產權可移轉25。如果其決定將作品投稿至設計競賽，則接下的問題只剩其

著作財產權是否透過參賽過程而移轉給主辦單位。在回答此問題前，我們必須先分

析契約法的規範。 

一、契約之形成 

根據民法第153條第1項：「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者，無論其為明示或默

示，契約即為成立」。所謂「表示意思」牽涉到「當事人」的身分和「意思表示」

的相關規範。如果「當事人」是無行為能力人（未滿7歲）或限制行為能力人（滿7

歲但未滿20歲）26，則該當事人的「意思表示」是由法定代理人為之或須經由法定

代理人同意27。至於「意思表示」的成立，根據民法第95條第1項：「非對話而為意

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書面」或「行動」

即屬於「非對話」之一種28。當參賽作品連同報名相關文件寄至主辦單位時，該行

為可視為參賽者所為之「意思表示」。另關於「意思表示」的內容，根據民法第98

                                                        
25 著作權法第21條（「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另見章忠信，

註8書，71-72頁。 
26 民法第12條及第13條。 
27 民法第75條至第79條。 
28 王澤鑑，民法總則，2004年，364、365、370頁。 



106  

專利師︱第二十八期︱2017年1月 
Taiwan Patent Attorneys Journal 

條：「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亦即，

「意思表示」的文字內容不一定是其表面上的意義29。另當事人的表示意思不須完

全一致30。根據民法第153條第2項：「當事人對於必要之點，意思一致，而對於非

必要之點，未經表示意思者，推定其契約為成立，關於該非必要之點，當事人意思

不一致時，法院應依其事件之性質定之」。 

關於契約的形成步驟，首先要有「要約」31。根據民法第154條第1項：「契約

之要約人，因要約而受拘束。但要約當時預先聲明不受拘束，或依其情形或事件之

性質，可認當事人無受其拘束之意思者，不在此限」。「要約」的效力是有期限

的 32。根據民法第155條，其「經拒絕者，失其拘束力」。另根據民法第157條：

「非對話為要約者，依通常情形可期待承諾之達到時期內，相對人不為承諾時，其

要約失其拘束力」。此外，民法第158條規定：「要約定有承諾期限者，非於其期

限內為承諾，失其拘束力」。 

第二個步驟為「承諾」33。被要約方只要在期限內給予要約者承諾，則雙方即

可成立契約關係 34。如果承諾遲到的主因不是承諾者，法律視該狀況為「未遲

到」。根據民法第159條第1項：「承諾之通知，按其傳達方法，通常在相當時期內

可達到而遲到，其情形為要約人可得而知者，應向相對人即發遲到之通知」。如果

要約者「怠為通知」，根據同條第2項：「其承諾視為未遲到」。此外，相對人不

一定要將其「承諾」通知原要約者。根據民法第161條第1項：「依習慣或依其事件

之性質，承諾無須通知者，在相當時期內，有可認為承諾之事實時，其契約為成

立」。另同條第2項規定：「於要約人要約當時預先聲明承諾無須通知者」準用第1

項之規定。 

「承諾」也可能轉變成新的「要約」。針對遲到的承諾，民法第160條第1項規

定其「視為新要約」。另外一種型態規定在同條第2項，其為「將要約擴張、限制

                                                        
29 同前註，435頁。 
30 李淑明，債法總論，2004年，11頁。 
31 同前註，8-9頁。 
32 同前註，9頁。 
33 同前註，8-9頁。 
34 同前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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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為其他變更而承諾者，視為拒絕原要約而為新要約」。 

與設計競賽有關的契約形成模式是民法「優等懸賞廣告」之規範。根據民法第

165條之1：「優等懸賞廣告」之定義為「以廣告聲明對完成一定行為，於一定期間

內為通知，而經評定為優等之人給與報酬者」。廣告刊登者，根據同條，指「於評

定完成時，負給付報酬之義務」。主辦單位於設計競賽廣告或簡章上陳述若參賽者

的設計作品得名，則其可獲得獎金，此即類似「優等懸賞廣告」。此外，「一定行

為」可包括移轉智慧財產權，故參賽者可能因完成簡章上的行為而有移轉著作財產

權之義務。 

最後，關於契約的成立，當事人雙方可約定一定的方式。根據民法第166條：

「在該方式未完成前，推定其契約不成立」。因而，主辦單位和參賽者間可另約定

著作財產權移轉契約。 

二、著作權法之規範 

著作財產權是可以移轉。原權利人和受讓人之間可以契約方式執行權利之移

轉。除了契約法之規範，著作權法對著作財產權的移轉亦有規範。根據著作權法第

36條第1項：「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另同條第2項規

定：「著作財產權之受讓人，在其受讓範圍內，取得著作財產權」。其意涵著作財

產權是多樣化的，而原權利人可就不同類別的著作財產權來分別進行轉讓。此外，

針對著作財產權之轉讓其轉讓意思表示的真意，著作權法第36條第3項規定：「著

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讓與」。亦

即，在權利移轉的契約中，轉讓的權利範圍必然是有一定之範圍。除非契約中清楚

界定範圍，否則通常會被視為原權利人無移轉之意思表示35。 

智慧財產法院曾對著作權法第36條做出解釋。根據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著

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按解釋意思表示，應探求當事人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辭

句。著作財產權得全部或部分讓與他人或與他人共有。著作財產權之受讓人，在其

受讓範圍內，取得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依當事人之約定；其約定不

明之部分，推定為未讓與。……故兩造有簽訂著作權契約時，渠等就讓與或授權範

                                                        
35 同前註，90-9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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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有爭執，法院認定著作權契約之讓與或授權範圍，首先應檢視著作權契約之約

定，倘該契約無明文、文字漏未規定或文字不清時，再探求契約之真意或目的，或

推究是否有默示合意之存在」36。亦即，只要有契約關係，法院的立場傾向尋求適

當的授權範圍或內容，而非直接適用著作權法第36條第3項之推定未讓與。 

另就「約定不明」爭議，智慧財產法院有所謂「目的讓與理論」，其為「著作

權人授與權利時，就該權利之利用方式約定不明或約定方式與契約目的相矛盾，該

權利之授權範圍，應依授權契約所欲達成之目的認定。是著作權之授權契約中所授

與之權利及其利用方式，應參酌授權契約之目的，不應拘泥於契約所使用之文字。

準此，當事人之真意不明，亦無默示合意存在時，應考量契約目的讓與理論，惟有

契約真意不明，而無默示合意存在，或無法適用契約目的讓與理論，始可認為約定

不明，進而推定未授權」37。該法理是從契約的目的來推論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

圍，並進行解釋或認定約定不明之部分。原則上，「約定不明」的認定應根據「契

約的目的」，而不應單純依賴契約文字而解釋。此意涵著作財產權讓與契約是必然

造成權利移轉的事實，只是其移轉的範圍有一定的限制，但不會發生移轉無效的結

果。 

肆、參展作品之著作權歸屬 

一、臺北科大案例 

臺北科大案例所涉及的情境是設計競賽簡章的參賽規則。該規則所指的權利為

「著作權」或「著作財產權」，而所針對的著作為「參賽作品」或「得獎作品」。 

處理著作權歸屬的第一個問題是這類簡章是否構成契約。回答這個問題時，首

先檢視「主辦單位」的身分。契約行為屬於法律行為。自然人或法人才有資格進行

法律行為。「自然人」就是活生生的人，而法人則是根據法律而設立，並具有權利

義務之能力。在臺北科大案例中，主辦單位是該校之內部單位。但是「學校」本身

才是法人，才是權利行使的主體。其內部單位並不具有與他人締結契約的能力。換

                                                        
36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民著上字第11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貳、六、(二)」。 
37 同前註，「事實及理由、貳、六、(二)、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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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話說，如果設計競賽的「主辦單位」設定為「非法人」，則無論簡章上如何規範

著作權或著作財產權之歸屬，都不會有實質的約束力，因為締約一方非得行使法律

行為的個體。 

第二個問題是「著作權」或「著作財產權」是否夠明確界定權利轉讓的標的。

如果只用「著作權」，則問題將是參賽者移轉了什麼著作權。根據著作權法第21

條：「著作人格權專屬於著作人本身，不得讓與或繼承」。因此，參賽者是不可能

移轉「著作人格權」。參賽規則中所要求移轉「著作權」必然僅剩著作財產權且有

其範圍。 

接著，假設該設計競賽簡章類似民法的「優等懸賞廣告」。根據前述的「目的

讓與理論」，原權利人讓與著作財產權之範圍和其參與設計競賽之目的有關。原權

利人以特定著作參加比賽。因為參賽，其以行動對該競賽所定之規則有承諾之意思

表示。如果主辦單位在簡章中有說明得獎作品或參展作品的用途，則所轉讓之著作

財產權的類型應與該用途有關。至於類型的範圍，應透過雙方合意來解決；不然，

應在雙方發生訴訟時，由法院按照當事人的真實意思來認定。 

如果主辦單位對作品無特定用途，本文認為應視該權利歸屬規定為「非雙方合

意」。理由有二。首先，主辦單位對其所期待的著作財產權並無清楚之意思表示。

除了本文前述針對設計作品的著作財產權，著作財產權還包括不適用設計著作之類

型，例如公開演出權、公開口述權、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等等38。因此，主辦

單位所求之著作財產權種類不明確，則參賽者如何能表示同意轉讓。其次，根據著

作權法第36條第3項：「著作財產權讓與之範圍……其約定不明之部分，推定為未

讓與」。因為參賽者與主辦單位關於著作財產權的種類不可能有明確部分，故應推

定參賽者未讓與權利，而競賽簡章的著作財產權歸屬即屬於不生效之契約部分。 

最後一個問題是如果參賽簡章明確指定特定的著作財產權，則該權利移轉是否

有效。一般而言，參賽者可以選擇撤回參賽。在這種情況下，儘管參賽者把設計作

品寄給主辦單位，其日後仍可撤回而不受競賽簡章之拘束。亦即，競賽簡章不必然

是合格的契約文件。如果認定簡章不算是拘束當事人的契約，則「簡章」將比較類

似參賽者給主辦單位的「要約」。該要約為「如果我（參賽者）不退出競賽，則我

                                                        
38 參閱王承守、李建德、劉仲平、鄧穎懋，智慧財產權管理，2005年，19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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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將著作財產權轉讓給你」。 

二、統一麵案例 

統一麵案例屬於比較謹慎型的主辦單位會做的事，因為他要求參賽者簽署著作

權歸屬同意書。然而，主辦單位以此模式取得著作權仍有疑問。除了如臺北科大案

例所述之議題，例如主辦單位是否可為法律行為、所約定移轉的著作財產權是否夠

明確等等，第一，該同意書是否是契約。首先，民法對契約的形式無一般規定。民

法第153條第1項規定：「當事人互相表示意思一致」時，「契約即為成立」。一份

只有參賽者簽字的同意書可能只能表示參賽者願意讓與著作財產權的意思表示，但

是該同意書缺乏權利受讓者的意思表示。亦即，我們無法確認該受讓者接受哪幾種

著作財產權。因此，相關著作財產權的成功移轉與否是有問題的。 

第二，如果主辦單位接受該同意書之行為可視為與參賽者間之合意，則該同意

書所約定的著作財產權移轉其是否有效。第二個問題重點在於權利移轉條款是否適

用民法第72條之規定。民法第72條規定：「法律行為，有背於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

者，無效」。根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0號民事判決，該條之「法律行為」

是指該行為「本身違反國家社會一般利益及道德觀念而言」39。至於判斷基準，根

據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易字第908號民事判決，「應就法律行為之內容，附隨情

況，以及當事人之動機、目的及其他相關因素綜合判斷之」40。針對統一麵案例之

情境，本文認為該基準之操作可從著作權法的規範內容出發。著作權法第1條規

定：「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特制定本

法」。為了保護著作人著作權益，關於著作財產權之轉讓，著作權法第36條第3項

有特別之規定。其從保護著作權人的角度而規定權利轉讓內容不明確時推定未轉

讓。 

本文建議法院應考慮主辦單位的動機、參賽者的動機、與二者對於法律的熟悉

度、系爭設計作品的客觀價值。首先，主辦單位是否為了作品本身來舉辦比賽。亦

即，主辦單位是要利用得獎作品而舉辦比賽。那麼為何其不選擇尋找設計公司，而

                                                        
39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130號民事判決理由。 
40 臺灣高等法院101年度上易字第908號民事判決，「事實及理由、六、(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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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甄選？是否只是想便宜取得作品？在參賽者多為在學學生的狀況下，主辦單位

可能利用學生們的劣勢地位，即學生們必須要以參賽或得獎，而取得畢業資格或學

校對學業表現的肯定。主辦單位透過此社經地位之不平等而收集學生們的創意。其

次，針對參賽者動機，有些參賽者單純為了自己得獎的名譽而參賽，故可能於此情

境下，主辦單位更可取得移轉後的著作財產權。但是，如果參賽者無法選擇是否要

參與競賽或很難不參加競賽，則著作財產權移轉的妥適性要參考其他因素來綜合評

價。第三，針對主辦單位和參賽者對於法律的熟悉度，本文建議應衡量雙方的資

源。主辦單位可能會對相關法規更熟悉，例如統一麵案例的主辦單位當然和統一食

品公司有關，而該公司為大企業因而有法律資源。參賽者可能是學生，因而資源比

較少。不過，如果參賽者本身對於著作權法具一定的知識或實務，則參賽者對其著

作財產權之轉讓應較無疑慮。最後的因素是作品的價值。學生作品也有一定的價

值。不久前才發生蔣家第四代蔣友柏創立的橙果設計公司抄襲某大學生畢業展作品

事件41，並被法院判定要賠償該學生新台幣30萬元42。30萬元就是該作品的價值。

從設計競賽的情境來思考，如果主辦單位只以不到1萬元的獎金來換取實際上價值

30萬的學生作品，此類的著作財產權轉讓是有疑問的。 

三、著作權法修法之建議 

為保障著作人且平衡主辦單位之權益，本文建議著作權法應修法以處理此類事

件。建議增訂著作權法第36條之1，而條文內容如下：「以取得著作財產權為目的

而要約數位著作人投稿者，無論該要約人如何對著作財產權之歸屬有所表示，所涉

及之著作其著作財產權仍歸著作人或原權利人所有。但要約人在支付著作人合理費

用後，其得於要約目的之範圍內合理使用該著作」。 

本條文分為二部分：主要規範和但書。主要規範是強制規定參賽者不會因設計

競賽簡章而有著作財產權轉讓的結果。關於「設計競賽」，該條文以「以取得著作

財產權為目的而要約數位著作人投稿者」來給予定義。「要約人」即是主辦單位。

                                                        
41 王定傳（2011年11月13日），金魚抄襲案 橙果改判有罪，自由時報電子報，http://www. 

libertytimes.com.tw/2011/new/nov/13/today-so8.htm，最後瀏覽日：2016年12月14日。 
42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附民上字第10號刑事附帶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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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在「但書」部分，其考慮主辦單位對投稿作品有合理使用的可能，例如合理的重

製以宣傳競賽結果。不過合理使用的前提為「支付著作人合理費用後」，該合理費

用例如為獎金。 

伍、結論與建議 

著作一旦完成，其相關的著作權就立即誕生。在一般的情況下，著作人即為著

作權人，具有支配著作權行使的權力。設計比賽的參賽者因是先完成著作而投稿，

故其在投稿前就已取得著作權。因為著作財產權的轉讓有契約法和著作權法之規範

與限制，其移轉的有效性不一定依照簡章的規定。 

設計競賽主辦單位儘管在報名簡章上陳述著作財產權歸屬之內容，本文認為這

類規定是不合理的，且在法律上也有問題。如果只是單純是以簡章來規範，可能的

法律問題是主辦單位能否進行法律行為而與他人形成契約關係。宣稱轉讓著作財產

權的類型或範圍也會是個問題。有些單位會要求參賽者簽署移轉同意書或甚至契

約，此雖形式上更可能讓參賽者負有權利移轉之義務。但是該同意書或契約仍可能

是無效的契約，因為雙方的締約能力顯有差距而著作財產權轉讓條款內容不具公平

性。 

解決這樣的問題其根本之道是修正著作權法。以本文建議的條文，希望達成參

賽者和主辦單位之間的權益平衡。本文認為無論設計比賽簡章如何規定，著作財產

權仍應歸屬著作人。不因參賽而造成著作財產權之移轉。該條文的態度是參賽者的

創作若因參賽而移轉其著作權，其本質上也不是件尊重創作人的事情。不過，主辦

單位對參賽作品可保有適度的利用權利，以維持往後承辦相關比賽的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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